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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档 案 局
江 苏 省 民 政 厅
江 苏 省 农 业 委 员 会

苏档发〔2018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苏省〈村级档案管理办法〉
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档案局、民政局、农委、农工办（部、委）：

现将《江苏省〈村级档案管理办法〉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

江苏省档案局 江苏省民政厅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

2018 年 7 月 9 日

江苏省档案局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9 日印发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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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《村级档案管理办法》实施意见

为加强我省村级档案管理，贯彻落实国家档案局、民政部、

农业部第 12 号令颁布的《村级档案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，见附件），现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强化责任意识，深刻认识做好村级档案工作的重要性

村级档案作为各类村级组织在农村开展相关活动的原始记

录，充分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，是确保农

村基层工作质量、巩固农村改革发展成果、推进农村基层法治

建设的重要保证。确保村级档案的齐全、完整、真实、有效，

对于维护现有农村经营体制、保障农民合法权益，推动农业产

业现代化、提升农村规范化管理水平、完善农村各项服务功能、

扩大基层民主、维护农村基层党组织、村民委员会、社会组织

和居民的切身利益，更好地服务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各

级相关单位和组织要充分认识村级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

必要性，强化责任意识，认真宣传贯彻落实《办法》要求，

通过培训确保村级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掌握《办法》的各项内

容和具体要求，加强管理、完善制度、夯实基础，充分发挥

村级档案的社会作用，为提高村级管理水平提供优质的档案

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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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强化制度建设，规范村级档案管理

1．加强档案制度建设。各村应按照 12 号令要求，建立档

案工作。建立健全村级档案收集、整理、归档、保管、保密、

利用等各项制度，采取措施确保村级档案管理工作的每个环

节有章可循、有法可依，确保村级档案管理的各项制度落到

实处。

2．加强档案资源建设。各村应参照《办法》规定的《村级

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》，结合自身实际，编制

符合本村实际的《**村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》，

指导本村文件材料归档工作。除做好正常的文件材料收集工作，

各村还要结合自身特点，通过拍摄、口述档案采集等形式，做

好有关社会名人、风土人情、民俗风情、人文景观、文化遗产、

家谱族谱、乡村变迁等特色、珍贵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，完整

记录村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风貌。

3．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。村民委员会要将档案信息化建设

纳入村信息化建设内容，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的信息化，切实提

升村级档案管理能力和档案利用效率。

4．加强档案安全建设。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底线，村委

会要不断改善乡村档案管理条件，为档案安全提供必要的硬件

设施，做好档案室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防高温、防光、防尘、

防磁、防有害生物等安全保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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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实现村村建档目标

村级建档涉及方方面面，需要各方的支持和配合，各级档

案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民政、农业部门对村级档案工作进行整体

规划，加大扶持力度，主动参与协调、组织村级档案工作建设，

用 5 年时间全省实现村村建档目标，达到“六有”基本标准，

即有分管领导、有管理制度、有管理人员、有专用橱柜、有档

案资料、有登记台账；引导有条件的乡村档案工作向高标准高

质量方向发展，实现乡村档案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现代化。

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开展村级档案工作的业务监督和

指导培训活动，将村级档案工作纳入对乡镇（街道）档案工作

年检内容之一，每年抽查部分村级档案工作开展情况，督促乡

镇（街道）加强对村级档案工作检查指导。村党组织和村民委

员会对村级档案工作负有组织领导责任，应将档案工作纳入村

建设重要议事日程，积极协助相关部门解决村级档案工作中涉

及的场地设施、人员配备、经费保障等问题，促进档案工作与

村其他各项工作同步协调发展。

附件：《国家档案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、中华人民

共和国农业部第 12 号令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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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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